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小額判決 

113年度竹北保險小字第1號

原      告  吳淑娟 

被      告  英屬百慕達商友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

            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侯文成 

訴訟代理人  鄧雅茹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保險金事件，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臺北簡

易庭移送前來（113年度北保險小字第16號），本院於民國113年

8月2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自民國107年6月7日起向被告投保「友邦人

壽老有所醫定期健康保險」（下稱系爭保險），為20年期定

期醫療險，保單號碼Z000000000，月繳保險費新臺幣（下

同）2,515元。原告於保險期間之112年11月18日12時許，徒

步行經新竹市復興路與文昌街之行人穿越道時，突被撞倒

地，經送新竹市南門醫院急診，診斷受有左側脛骨平台骨

折、頭部外傷併腦震盪、臉部挫傷及嘴唇撕裂傷、右膝擦挫

傷、右足踝挫傷等傷害（下稱系爭傷害），並於同年11月21

日接受左側脛骨骨折開放性復位併鋼板內固定及補骨手術

（下稱系爭手術），住院期間需專人照顧，出院後宜休養及

專人照顧3個月，傷勢甚為嚴重。嗣原告依系爭保險契約向

被告請求給付保險金，被告僅給付住院日額保險金10,500元

及住院手術保險金4,500元，合計15,000元，並未給付重大

手術保險金75,000元。被告雖以系爭手術非屬保險契約所列

21項重大手術為由拒絕理賠，然被告私下製定該重大手術項

目表並不適法，應按特定手術項目表中英文名稱，因該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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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係以行政院衛生署（現改制為衛生福利部，下稱衛福部）

86年5月15日所公告之衛生署健字第86024888號函為依據，

本件系爭手術與衛福部公告特定手術項目表第2項第8款符

合，被告自應給付保險金75,000元等語。為此，依兩造間保

險契約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

75,000元。

二、被告則以：「本契約所稱『重大手術』係指符合附表所列21

項手術之一者。」、「本契約『重大手術』項目如下表所

列：⒛全髖關節置換術」，本件保險契約第2條第13項及其

附表有明文約定，與系爭手術全然不同，被告無給付重大手

術保險金之義務。又關於保險契約約定之保險金給付項目，

如經明文約定，契約當事人即應受該約定項目之拘束，不得

任意擴張給付範圍。而本件保險契約之保險費率、保單條

款，均經由專業之精算程序及主管機關核准，並在保險實務

上依相關作業準則及法令辦理，是附表所列21項重大手術等

內容均於法有據，原告稱訂約時顯失公平及所列重大手術並

無依據，因而主張依衛福部86年公告之特定手術項目，請求

被告給付75,000元，自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

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其向被告投保系爭保險，約定保險期間自107年6月

7日翌日零時起生效，至127年6月7日止期滿，保險金額為日

額1,500元；原告於系爭保險有效期間之112年11月18日12時

許，於道路上徒步時遭撞倒地送醫，經診斷受有系爭傷害而

住院，並於同年11月21日接受系爭手術，共住院7日；嗣被

告依系爭保險契約給付原告住院日額保險金10,500元及住院

手術保險金4,500元，合計15,000元等情，有系爭保險要保

書、契約書、理賠給付通知書、保單簽收單及南門綜合醫院

乙種診斷證明書等件影本為證（見本院卷第25至37頁、第49

至57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堪信為真實。

　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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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而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

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

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

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

院100年度台上字第415號判決要旨參照）。次按保險契約之

解釋，應探求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文字；如有

疑義時，以作有利於被保險人之解釋為原則，保險法第54條

第2項固定有明文。然保險契約雖有其獨特之特徵，但仍屬

契約之一種，應適用一般契約解釋原則。而契約解釋之基本

目的，在於使當事人之合意發生效力，因此契約文字明確

時，即應適用文義解釋；僅於契約文字有疑義時，於窮盡各

種解釋方法後仍有疑義時，始得依保險法第54條第2項規定

作有利於被保險人之解釋。

　㈢原告雖主張被告應給付其重大手術保險金云云，然查，依系

爭保險契約條款第14條、第2條第13項分別約定：「被保險

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因『疾病』或『傷害』而住院診療

且經『醫師』診斷必須且已實際接受第二條約定之『重大手

術』治療者，本公司按住院當時『住院日額』之五十倍，給

付『重大手術保險金』。」、「本契約所稱『重大手術』係

指符合附表所列二十一項手術之一者。」，而查，原告所接

受之系爭手術名稱為左側脛骨骨折開放性復位併鋼板內固定

及補骨手術，有上開診斷證明書在卷可稽，對照系爭保險契

約附表所列21項重大手術，顯無一相符或近似，則被告依上

開約定，認原告所施行之系爭手術並不符合系爭保險契約所

列舉之重大手術，而未給付重大手術保險金，即非無憑。

　㈣原告雖又主張被告所定之21項重大手術項目不妥亦不適法，

應按「特定手術項目表」所列之中英文名稱，因其係以衛福

部86年5月15日公告之衛生署健字第86024888號函為依據，

而系爭手術符合特定手術項目表中「筋骨⒏全膝關節置換

手術」之項目（見本院卷第67頁），故被告應理賠重大手術

保險金云云。惟查，原告所謂特定手術項目表，似係其他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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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公司之保險契約條款內容，並未舉證證明為兩造系爭保險

契約之一部或構成其內容，亦非屬法規命令性質，當不生拘

束保險契約當事人之效力。又系爭保險契約既已明確將重大

手術約定限於契約附表所示之21項內容，則其他手術即非系

爭保險契約約定之重大手術保險金給付範圍，揆之前開說

明，並無再行解釋或探求真意之必要，於此，自無保險法第

54條第2項規定有利於被保險人解釋之問題。再者，保險制

度係利用大數法則分散風險，於保險公司之專業精算下，藉

由承擔社會共同團體之共同風險，在對價衡平原則下，經主

管機關核定費率、保險單條款，銷售保單收取保費，並對發

生保險事故之被保險人給付保險金。因此，保險費之費率及

承保範圍之對價性，均係經由專業之精算程序及主管機關所

核准，保險人不可能承擔漫無限制危險，唯有經限定之危險

方屬保險人所承擔，要保人所給付保費、追溯日之訂定抑或

理賠基礎之採擷，均與保險人所承擔危險成一對價關係，並

於保險期間維持平衡狀態。故若非承保之保險事故，風險未

列入評估，保險費率未計算在內，依保險契約之性質，保險

人自不負給付保險金之義務。從而，原告上開主張，並無理

由，其依所謂特定手術項目表之內容請求被告給付保險金云

云，要非可採。

　㈤此外，原告尚主張被告以不適法之重大手術約定，阻止理賠

之條件成就，依民法第101條第1項之規定，視為條件已成就

云云。然按，因條件成就而受不利益之當事人，如以不正當

行為阻其條件之成就者，視為條件已成就，民法第101條第1

項定有明文，查保險契約係在對價衡平原則下，經主管機關

核定費率、保險單條款，銷售保單收取保費，並對發生保險

事故之被保險人給付保險金，業如前述，故難認有何違法情

事，且本件系爭保險契約附表所示21項重大手術項目，於契

約成立時即已明確列舉其中，非被告嗣後追加或變更，應無

任何不正當之行為可言，是難認有民法第101條第1項規定之

適用，原告上開主張，於法仍屬無據，尚不足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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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㈥從而，兩造間之系爭保險契約附表既已明確約定21項重大手

術項目，而原告所施行之系爭手術並不在給付範圍內，並無

疑義；又被告對於本件保險事故之發生或保險金給付之條

件，核無所謂以不正當行為阻止其成就，原告就此亦無法證

明屬實，是原告本件之主張均非有據，難以採信，則其請求

被告應給付重大手術保險金，即非有理。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保險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

75,000元，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兩造其餘攻擊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於本件判決結果不生

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六、按於小額訴訟程序，法院為訴訟費用之裁判時，應確定其費

用額費用，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9第1項定有明文，經核本

件訴訟費用額為裁判費1,000元，原告既受敗訴判決，自應

負擔訴訟費用額如主文第2項所示。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

之23、第436條第2項、第78條、第436條之19第1項，判決如

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0　　日

                  竹北簡易庭    法　官　林南薰 

以上正本與原本相符。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向

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上訴理由應表明一、原判決所

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二、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

法令之具體事實），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

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

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0　　日

                              書記官  陳麗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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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小額判決  
113年度竹北保險小字第1號
原      告  吳淑娟  
被      告  英屬百慕達商友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
            司


法定代理人  侯文成  
訴訟代理人  鄧雅茹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保險金事件，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臺北簡易庭移送前來（113年度北保險小字第16號），本院於民國113年8月2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自民國107年6月7日起向被告投保「友邦人壽老有所醫定期健康保險」（下稱系爭保險），為20年期定期醫療險，保單號碼Z000000000，月繳保險費新臺幣（下同）2,515元。原告於保險期間之112年11月18日12時許，徒步行經新竹市復興路與文昌街之行人穿越道時，突被撞倒地，經送新竹市南門醫院急診，診斷受有左側脛骨平台骨折、頭部外傷併腦震盪、臉部挫傷及嘴唇撕裂傷、右膝擦挫傷、右足踝挫傷等傷害（下稱系爭傷害），並於同年11月21日接受左側脛骨骨折開放性復位併鋼板內固定及補骨手術（下稱系爭手術），住院期間需專人照顧，出院後宜休養及專人照顧3個月，傷勢甚為嚴重。嗣原告依系爭保險契約向被告請求給付保險金，被告僅給付住院日額保險金10,500元及住院手術保險金4,500元，合計15,000元，並未給付重大手術保險金75,000元。被告雖以系爭手術非屬保險契約所列21項重大手術為由拒絕理賠，然被告私下製定該重大手術項目表並不適法，應按特定手術項目表中英文名稱，因該項目表係以行政院衛生署（現改制為衛生福利部，下稱衛福部）86年5月15日所公告之衛生署健字第86024888號函為依據，本件系爭手術與衛福部公告特定手術項目表第2項第8款符合，被告自應給付保險金75,000元等語。為此，依兩造間保險契約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75,000元。
二、被告則以：「本契約所稱『重大手術』係指符合附表所列21項手術之一者。」、「本契約『重大手術』項目如下表所列：⒛全髖關節置換術」，本件保險契約第2條第13項及其附表有明文約定，與系爭手術全然不同，被告無給付重大手術保險金之義務。又關於保險契約約定之保險金給付項目，如經明文約定，契約當事人即應受該約定項目之拘束，不得任意擴張給付範圍。而本件保險契約之保險費率、保單條款，均經由專業之精算程序及主管機關核准，並在保險實務上依相關作業準則及法令辦理，是附表所列21項重大手術等內容均於法有據，原告稱訂約時顯失公平及所列重大手術並無依據，因而主張依衛福部86年公告之特定手術項目，請求被告給付75,000元，自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其向被告投保系爭保險，約定保險期間自107年6月7日翌日零時起生效，至127年6月7日止期滿，保險金額為日額1,500元；原告於系爭保險有效期間之112年11月18日12時許，於道路上徒步時遭撞倒地送醫，經診斷受有系爭傷害而住院，並於同年11月21日接受系爭手術，共住院7日；嗣被告依系爭保險契約給付原告住院日額保險金10,500元及住院手術保險金4,500元，合計15,000元等情，有系爭保險要保書、契約書、理賠給付通知書、保單簽收單及南門綜合醫院乙種診斷證明書等件影本為證（見本院卷第25至37頁、第49至57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堪信為真實。
　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而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415號判決要旨參照）。次按保險契約之解釋，應探求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文字；如有疑義時，以作有利於被保險人之解釋為原則，保險法第54條第2項固定有明文。然保險契約雖有其獨特之特徵，但仍屬契約之一種，應適用一般契約解釋原則。而契約解釋之基本目的，在於使當事人之合意發生效力，因此契約文字明確時，即應適用文義解釋；僅於契約文字有疑義時，於窮盡各種解釋方法後仍有疑義時，始得依保險法第54條第2項規定作有利於被保險人之解釋。
　㈢原告雖主張被告應給付其重大手術保險金云云，然查，依系爭保險契約條款第14條、第2條第13項分別約定：「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因『疾病』或『傷害』而住院診療且經『醫師』診斷必須且已實際接受第二條約定之『重大手術』治療者，本公司按住院當時『住院日額』之五十倍，給付『重大手術保險金』。」、「本契約所稱『重大手術』係指符合附表所列二十一項手術之一者。」，而查，原告所接受之系爭手術名稱為左側脛骨骨折開放性復位併鋼板內固定及補骨手術，有上開診斷證明書在卷可稽，對照系爭保險契約附表所列21項重大手術，顯無一相符或近似，則被告依上開約定，認原告所施行之系爭手術並不符合系爭保險契約所列舉之重大手術，而未給付重大手術保險金，即非無憑。
　㈣原告雖又主張被告所定之21項重大手術項目不妥亦不適法，應按「特定手術項目表」所列之中英文名稱，因其係以衛福部86年5月15日公告之衛生署健字第86024888號函為依據，而系爭手術符合特定手術項目表中「筋骨⒏全膝關節置換手術」之項目（見本院卷第67頁），故被告應理賠重大手術保險金云云。惟查，原告所謂特定手術項目表，似係其他保險公司之保險契約條款內容，並未舉證證明為兩造系爭保險契約之一部或構成其內容，亦非屬法規命令性質，當不生拘束保險契約當事人之效力。又系爭保險契約既已明確將重大手術約定限於契約附表所示之21項內容，則其他手術即非系爭保險契約約定之重大手術保險金給付範圍，揆之前開說明，並無再行解釋或探求真意之必要，於此，自無保險法第54條第2項規定有利於被保險人解釋之問題。再者，保險制度係利用大數法則分散風險，於保險公司之專業精算下，藉由承擔社會共同團體之共同風險，在對價衡平原則下，經主管機關核定費率、保險單條款，銷售保單收取保費，並對發生保險事故之被保險人給付保險金。因此，保險費之費率及承保範圍之對價性，均係經由專業之精算程序及主管機關所核准，保險人不可能承擔漫無限制危險，唯有經限定之危險方屬保險人所承擔，要保人所給付保費、追溯日之訂定抑或理賠基礎之採擷，均與保險人所承擔危險成一對價關係，並於保險期間維持平衡狀態。故若非承保之保險事故，風險未列入評估，保險費率未計算在內，依保險契約之性質，保險人自不負給付保險金之義務。從而，原告上開主張，並無理由，其依所謂特定手術項目表之內容請求被告給付保險金云云，要非可採。
　㈤此外，原告尚主張被告以不適法之重大手術約定，阻止理賠之條件成就，依民法第101條第1項之規定，視為條件已成就云云。然按，因條件成就而受不利益之當事人，如以不正當行為阻其條件之成就者，視為條件已成就，民法第101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保險契約係在對價衡平原則下，經主管機關核定費率、保險單條款，銷售保單收取保費，並對發生保險事故之被保險人給付保險金，業如前述，故難認有何違法情事，且本件系爭保險契約附表所示21項重大手術項目，於契約成立時即已明確列舉其中，非被告嗣後追加或變更，應無任何不正當之行為可言，是難認有民法第101條第1項規定之適用，原告上開主張，於法仍屬無據，尚不足採。
　㈥從而，兩造間之系爭保險契約附表既已明確約定21項重大手術項目，而原告所施行之系爭手術並不在給付範圍內，並無疑義；又被告對於本件保險事故之發生或保險金給付之條件，核無所謂以不正當行為阻止其成就，原告就此亦無法證明屬實，是原告本件之主張均非有據，難以採信，則其請求被告應給付重大手術保險金，即非有理。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保險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75,000元，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兩造其餘攻擊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於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六、按於小額訴訟程序，法院為訴訟費用之裁判時，應確定其費用額費用，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9第1項定有明文，經核本件訴訟費用額為裁判費1,000元，原告既受敗訴判決，自應負擔訴訟費用額如主文第2項所示。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3、第436條第2項、第78條、第436條之19第1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0　　日
                  竹北簡易庭    法　官　林南薰 
以上正本與原本相符。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上訴理由應表明一、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二、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0　　日
                              書記官  陳麗麗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小額判決  

113年度竹北保險小字第1號

原      告  吳淑娟  

被      告  英屬百慕達商友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

            司



法定代理人  侯文成  

訴訟代理人  鄧雅茹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保險金事件，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臺北簡

易庭移送前來（113年度北保險小字第16號），本院於民國113年

8月2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自民國107年6月7日起向被告投保「友邦人

    壽老有所醫定期健康保險」（下稱系爭保險），為20年期定

    期醫療險，保單號碼Z000000000，月繳保險費新臺幣（下同

    ）2,515元。原告於保險期間之112年11月18日12時許，徒步

    行經新竹市復興路與文昌街之行人穿越道時，突被撞倒地，

    經送新竹市南門醫院急診，診斷受有左側脛骨平台骨折、頭

    部外傷併腦震盪、臉部挫傷及嘴唇撕裂傷、右膝擦挫傷、右

    足踝挫傷等傷害（下稱系爭傷害），並於同年11月21日接受

    左側脛骨骨折開放性復位併鋼板內固定及補骨手術（下稱系

    爭手術），住院期間需專人照顧，出院後宜休養及專人照顧

    3個月，傷勢甚為嚴重。嗣原告依系爭保險契約向被告請求

    給付保險金，被告僅給付住院日額保險金10,500元及住院手

    術保險金4,500元，合計15,000元，並未給付重大手術保險

    金75,000元。被告雖以系爭手術非屬保險契約所列21項重大

    手術為由拒絕理賠，然被告私下製定該重大手術項目表並不

    適法，應按特定手術項目表中英文名稱，因該項目表係以行

    政院衛生署（現改制為衛生福利部，下稱衛福部）86年5月1

    5日所公告之衛生署健字第86024888號函為依據，本件系爭

    手術與衛福部公告特定手術項目表第2項第8款符合，被告自

    應給付保險金75,000元等語。為此，依兩造間保險契約之法

    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75,000元。

二、被告則以：「本契約所稱『重大手術』係指符合附表所列21項

    手術之一者。」、「本契約『重大手術』項目如下表所列：⒛

    全髖關節置換術」，本件保險契約第2條第13項及其附表有

    明文約定，與系爭手術全然不同，被告無給付重大手術保險

    金之義務。又關於保險契約約定之保險金給付項目，如經明

    文約定，契約當事人即應受該約定項目之拘束，不得任意擴

    張給付範圍。而本件保險契約之保險費率、保單條款，均經

    由專業之精算程序及主管機關核准，並在保險實務上依相關

    作業準則及法令辦理，是附表所列21項重大手術等內容均於

    法有據，原告稱訂約時顯失公平及所列重大手術並無依據，

    因而主張依衛福部86年公告之特定手術項目，請求被告給付

    75,000元，自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

    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其向被告投保系爭保險，約定保險期間自107年6月7

    日翌日零時起生效，至127年6月7日止期滿，保險金額為日

    額1,500元；原告於系爭保險有效期間之112年11月18日12時

    許，於道路上徒步時遭撞倒地送醫，經診斷受有系爭傷害而

    住院，並於同年11月21日接受系爭手術，共住院7日；嗣被

    告依系爭保險契約給付原告住院日額保險金10,500元及住院

    手術保險金4,500元，合計15,000元等情，有系爭保險要保

    書、契約書、理賠給付通知書、保單簽收單及南門綜合醫院

    乙種診斷證明書等件影本為證（見本院卷第25至37頁、第49

    至57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堪信為真實。

　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而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

    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

    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

    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

    院100年度台上字第415號判決要旨參照）。次按保險契約之

    解釋，應探求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文字；如有

    疑義時，以作有利於被保險人之解釋為原則，保險法第54條

    第2項固定有明文。然保險契約雖有其獨特之特徵，但仍屬

    契約之一種，應適用一般契約解釋原則。而契約解釋之基本

    目的，在於使當事人之合意發生效力，因此契約文字明確時

    ，即應適用文義解釋；僅於契約文字有疑義時，於窮盡各種

    解釋方法後仍有疑義時，始得依保險法第54條第2項規定作

    有利於被保險人之解釋。

　㈢原告雖主張被告應給付其重大手術保險金云云，然查，依系

    爭保險契約條款第14條、第2條第13項分別約定：「被保險

    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因『疾病』或『傷害』而住院診療且經

    『醫師』診斷必須且已實際接受第二條約定之『重大手術』治療

    者，本公司按住院當時『住院日額』之五十倍，給付『重大手

    術保險金』。」、「本契約所稱『重大手術』係指符合附表所

    列二十一項手術之一者。」，而查，原告所接受之系爭手術

    名稱為左側脛骨骨折開放性復位併鋼板內固定及補骨手術，

    有上開診斷證明書在卷可稽，對照系爭保險契約附表所列21

    項重大手術，顯無一相符或近似，則被告依上開約定，認原

    告所施行之系爭手術並不符合系爭保險契約所列舉之重大手

    術，而未給付重大手術保險金，即非無憑。

　㈣原告雖又主張被告所定之21項重大手術項目不妥亦不適法，

    應按「特定手術項目表」所列之中英文名稱，因其係以衛福

    部86年5月15日公告之衛生署健字第86024888號函為依據，

    而系爭手術符合特定手術項目表中「筋骨⒏全膝關節置換手

    術」之項目（見本院卷第67頁），故被告應理賠重大手術保

    險金云云。惟查，原告所謂特定手術項目表，似係其他保險

    公司之保險契約條款內容，並未舉證證明為兩造系爭保險契

    約之一部或構成其內容，亦非屬法規命令性質，當不生拘束

    保險契約當事人之效力。又系爭保險契約既已明確將重大手

    術約定限於契約附表所示之21項內容，則其他手術即非系爭

    保險契約約定之重大手術保險金給付範圍，揆之前開說明，

    並無再行解釋或探求真意之必要，於此，自無保險法第54條

    第2項規定有利於被保險人解釋之問題。再者，保險制度係

    利用大數法則分散風險，於保險公司之專業精算下，藉由承

    擔社會共同團體之共同風險，在對價衡平原則下，經主管機

    關核定費率、保險單條款，銷售保單收取保費，並對發生保

    險事故之被保險人給付保險金。因此，保險費之費率及承保

    範圍之對價性，均係經由專業之精算程序及主管機關所核准

    ，保險人不可能承擔漫無限制危險，唯有經限定之危險方屬

    保險人所承擔，要保人所給付保費、追溯日之訂定抑或理賠

    基礎之採擷，均與保險人所承擔危險成一對價關係，並於保

    險期間維持平衡狀態。故若非承保之保險事故，風險未列入

    評估，保險費率未計算在內，依保險契約之性質，保險人自

    不負給付保險金之義務。從而，原告上開主張，並無理由，

    其依所謂特定手術項目表之內容請求被告給付保險金云云，

    要非可採。

　㈤此外，原告尚主張被告以不適法之重大手術約定，阻止理賠

    之條件成就，依民法第101條第1項之規定，視為條件已成就

    云云。然按，因條件成就而受不利益之當事人，如以不正當

    行為阻其條件之成就者，視為條件已成就，民法第101條第1

    項定有明文，查保險契約係在對價衡平原則下，經主管機關

    核定費率、保險單條款，銷售保單收取保費，並對發生保險

    事故之被保險人給付保險金，業如前述，故難認有何違法情

    事，且本件系爭保險契約附表所示21項重大手術項目，於契

    約成立時即已明確列舉其中，非被告嗣後追加或變更，應無

    任何不正當之行為可言，是難認有民法第101條第1項規定之

    適用，原告上開主張，於法仍屬無據，尚不足採。

　㈥從而，兩造間之系爭保險契約附表既已明確約定21項重大手

    術項目，而原告所施行之系爭手術並不在給付範圍內，並無

    疑義；又被告對於本件保險事故之發生或保險金給付之條件

    ，核無所謂以不正當行為阻止其成就，原告就此亦無法證明

    屬實，是原告本件之主張均非有據，難以採信，則其請求被

    告應給付重大手術保險金，即非有理。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保險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

    75,000元，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兩造其餘攻擊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於本件判決結果不生

    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六、按於小額訴訟程序，法院為訴訟費用之裁判時，應確定其費

    用額費用，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9第1項定有明文，經核本

    件訴訟費用額為裁判費1,000元，原告既受敗訴判決，自應

    負擔訴訟費用額如主文第2項所示。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

    之23、第436條第2項、第78條、第436條之19第1項，判決如

    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0　　日

                  竹北簡易庭    法　官　林南薰 

以上正本與原本相符。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向

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上訴理由應表明一、原判決所

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二、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

法令之具體事實），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

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

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0　　日

                              書記官  陳麗麗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小額判決  

113年度竹北保險小字第1號

原      告  吳淑娟  

被      告  英屬百慕達商友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

            司



法定代理人  侯文成  

訴訟代理人  鄧雅茹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保險金事件，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臺北簡易庭移送前來（113年度北保險小字第16號），本院於民國113年8月2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自民國107年6月7日起向被告投保「友邦人壽老有所醫定期健康保險」（下稱系爭保險），為20年期定期醫療險，保單號碼Z000000000，月繳保險費新臺幣（下同）2,515元。原告於保險期間之112年11月18日12時許，徒步行經新竹市復興路與文昌街之行人穿越道時，突被撞倒地，經送新竹市南門醫院急診，診斷受有左側脛骨平台骨折、頭部外傷併腦震盪、臉部挫傷及嘴唇撕裂傷、右膝擦挫傷、右足踝挫傷等傷害（下稱系爭傷害），並於同年11月21日接受左側脛骨骨折開放性復位併鋼板內固定及補骨手術（下稱系爭手術），住院期間需專人照顧，出院後宜休養及專人照顧3個月，傷勢甚為嚴重。嗣原告依系爭保險契約向被告請求給付保險金，被告僅給付住院日額保險金10,500元及住院手術保險金4,500元，合計15,000元，並未給付重大手術保險金75,000元。被告雖以系爭手術非屬保險契約所列21項重大手術為由拒絕理賠，然被告私下製定該重大手術項目表並不適法，應按特定手術項目表中英文名稱，因該項目表係以行政院衛生署（現改制為衛生福利部，下稱衛福部）86年5月15日所公告之衛生署健字第86024888號函為依據，本件系爭手術與衛福部公告特定手術項目表第2項第8款符合，被告自應給付保險金75,000元等語。為此，依兩造間保險契約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75,000元。

二、被告則以：「本契約所稱『重大手術』係指符合附表所列21項手術之一者。」、「本契約『重大手術』項目如下表所列：⒛全髖關節置換術」，本件保險契約第2條第13項及其附表有明文約定，與系爭手術全然不同，被告無給付重大手術保險金之義務。又關於保險契約約定之保險金給付項目，如經明文約定，契約當事人即應受該約定項目之拘束，不得任意擴張給付範圍。而本件保險契約之保險費率、保單條款，均經由專業之精算程序及主管機關核准，並在保險實務上依相關作業準則及法令辦理，是附表所列21項重大手術等內容均於法有據，原告稱訂約時顯失公平及所列重大手術並無依據，因而主張依衛福部86年公告之特定手術項目，請求被告給付75,000元，自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其向被告投保系爭保險，約定保險期間自107年6月7日翌日零時起生效，至127年6月7日止期滿，保險金額為日額1,500元；原告於系爭保險有效期間之112年11月18日12時許，於道路上徒步時遭撞倒地送醫，經診斷受有系爭傷害而住院，並於同年11月21日接受系爭手術，共住院7日；嗣被告依系爭保險契約給付原告住院日額保險金10,500元及住院手術保險金4,500元，合計15,000元等情，有系爭保險要保書、契約書、理賠給付通知書、保單簽收單及南門綜合醫院乙種診斷證明書等件影本為證（見本院卷第25至37頁、第49至57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堪信為真實。

　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而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415號判決要旨參照）。次按保險契約之解釋，應探求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文字；如有疑義時，以作有利於被保險人之解釋為原則，保險法第54條第2項固定有明文。然保險契約雖有其獨特之特徵，但仍屬契約之一種，應適用一般契約解釋原則。而契約解釋之基本目的，在於使當事人之合意發生效力，因此契約文字明確時，即應適用文義解釋；僅於契約文字有疑義時，於窮盡各種解釋方法後仍有疑義時，始得依保險法第54條第2項規定作有利於被保險人之解釋。

　㈢原告雖主張被告應給付其重大手術保險金云云，然查，依系爭保險契約條款第14條、第2條第13項分別約定：「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因『疾病』或『傷害』而住院診療且經『醫師』診斷必須且已實際接受第二條約定之『重大手術』治療者，本公司按住院當時『住院日額』之五十倍，給付『重大手術保險金』。」、「本契約所稱『重大手術』係指符合附表所列二十一項手術之一者。」，而查，原告所接受之系爭手術名稱為左側脛骨骨折開放性復位併鋼板內固定及補骨手術，有上開診斷證明書在卷可稽，對照系爭保險契約附表所列21項重大手術，顯無一相符或近似，則被告依上開約定，認原告所施行之系爭手術並不符合系爭保險契約所列舉之重大手術，而未給付重大手術保險金，即非無憑。

　㈣原告雖又主張被告所定之21項重大手術項目不妥亦不適法，應按「特定手術項目表」所列之中英文名稱，因其係以衛福部86年5月15日公告之衛生署健字第86024888號函為依據，而系爭手術符合特定手術項目表中「筋骨⒏全膝關節置換手術」之項目（見本院卷第67頁），故被告應理賠重大手術保險金云云。惟查，原告所謂特定手術項目表，似係其他保險公司之保險契約條款內容，並未舉證證明為兩造系爭保險契約之一部或構成其內容，亦非屬法規命令性質，當不生拘束保險契約當事人之效力。又系爭保險契約既已明確將重大手術約定限於契約附表所示之21項內容，則其他手術即非系爭保險契約約定之重大手術保險金給付範圍，揆之前開說明，並無再行解釋或探求真意之必要，於此，自無保險法第54條第2項規定有利於被保險人解釋之問題。再者，保險制度係利用大數法則分散風險，於保險公司之專業精算下，藉由承擔社會共同團體之共同風險，在對價衡平原則下，經主管機關核定費率、保險單條款，銷售保單收取保費，並對發生保險事故之被保險人給付保險金。因此，保險費之費率及承保範圍之對價性，均係經由專業之精算程序及主管機關所核准，保險人不可能承擔漫無限制危險，唯有經限定之危險方屬保險人所承擔，要保人所給付保費、追溯日之訂定抑或理賠基礎之採擷，均與保險人所承擔危險成一對價關係，並於保險期間維持平衡狀態。故若非承保之保險事故，風險未列入評估，保險費率未計算在內，依保險契約之性質，保險人自不負給付保險金之義務。從而，原告上開主張，並無理由，其依所謂特定手術項目表之內容請求被告給付保險金云云，要非可採。

　㈤此外，原告尚主張被告以不適法之重大手術約定，阻止理賠之條件成就，依民法第101條第1項之規定，視為條件已成就云云。然按，因條件成就而受不利益之當事人，如以不正當行為阻其條件之成就者，視為條件已成就，民法第101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保險契約係在對價衡平原則下，經主管機關核定費率、保險單條款，銷售保單收取保費，並對發生保險事故之被保險人給付保險金，業如前述，故難認有何違法情事，且本件系爭保險契約附表所示21項重大手術項目，於契約成立時即已明確列舉其中，非被告嗣後追加或變更，應無任何不正當之行為可言，是難認有民法第101條第1項規定之適用，原告上開主張，於法仍屬無據，尚不足採。

　㈥從而，兩造間之系爭保險契約附表既已明確約定21項重大手術項目，而原告所施行之系爭手術並不在給付範圍內，並無疑義；又被告對於本件保險事故之發生或保險金給付之條件，核無所謂以不正當行為阻止其成就，原告就此亦無法證明屬實，是原告本件之主張均非有據，難以採信，則其請求被告應給付重大手術保險金，即非有理。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保險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75,000元，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兩造其餘攻擊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於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六、按於小額訴訟程序，法院為訴訟費用之裁判時，應確定其費用額費用，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9第1項定有明文，經核本件訴訟費用額為裁判費1,000元，原告既受敗訴判決，自應負擔訴訟費用額如主文第2項所示。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3、第436條第2項、第78條、第436條之19第1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0　　日

                  竹北簡易庭    法　官　林南薰 

以上正本與原本相符。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上訴理由應表明一、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二、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0　　日

                              書記官  陳麗麗　　　　　　





